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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OUTH SEA PETROLEUM HOLDINGS LIMITED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076） 

 

與石墨礦石供應商及買家簽訂修改合約 
 

 

 

 

 

茲提述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二零一

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二零一六年八月三日和二零一六年九月五日刊發之公告披露 

有關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 Global Select Limited（「GSL」）和 Madagascar Graphite  

Limited（「MGL」）簽署的購買大鱗片石墨礦石的合約和備忘錄（「已簽署合約」）。 

 

另提述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九日刊發之公告，內容提及本公司收到MGL的通知，

表明他們決定停止執行已簽訂之合約和備忘錄。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GSL和MGL簽訂修改合約，修改合約的主要條款如下： 

 

1. 雙方同意停止執行已簽署合約。MGL 同意在簽訂修改合約後的 60 天內向

 GSL 交割 176 萬噸大鱗片石墨礦石。雙方同意這批礦石的貨款將用 GSL 已

 經支付給 MGL 的 預付款來結清。 

 

2. 雙方同意除了上述交易之外，今後雙方在買賣石墨礦石上沒有預付款、獨家

 買賣和固定價格的權利和義務。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刊發之公告披露有關 GSL 和買家簽署

的《購買石墨礦石協議》。GSL 和買家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簽訂修改合約，修

改合約的主要條款如下： 

 

於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Global Select Limited 分別和 Madagascar Graphite  

Limited 和買家簽訂修改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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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雙方未預料的不可抗拒原因，雙方無法執行已簽署合約中的 GSL 向買

 家供應 8,000 萬噸大鱗片石墨礦石之條款。雙方同意 GSL 將用優惠價格向

 買家出售 176 萬噸的大鱗片石墨礦石。雙方同意買家已經支付給 GSL

 的1,000萬港元的押金轉換成買家向GSL的預付款來支付礦石的部分貨款，

 餘款在交割後 30 天內付清。 

 

2. 雙方同意除了上述交易之外，今後雙方在買賣石墨礦石上沒有預付款、獨家 

 買賣和固定價格的權利和義務。 

 

 

 

 

 

 

 

 

 

二零一六年十月三日，香港 

 

於本公布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包括 Feng Zhong Yun 先生和張雪女士；獨立非

執行董事包括韓志軍先生、陸人杰先生、Chai Woon Chew 先生及吳麗寶先生。 

 

承董事會命 

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 

林莉如 

公司秘書 


